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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台灣在實際上與中國大陸分離，有二千

三百萬人，他們大都自認是台灣人，而有

獨立的政治發展過程。台灣人民包含台灣

的少數民族，即原住民，他們在國會享有

八席保障名額的政治參與機會。幾世紀以

來，很多中國人移居到台灣；但自1895年

到1945年，台灣與澎湖實際上是日本的殖

民地。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將台

灣、澎湖割讓給日本，此後直至1951年的

舊金山對日和約簽訂之後，台灣方才正式

結束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隨著二次世

界大戰同盟國的勝利，1945年蔣介石的國

民黨政權，受到盟軍遠東最高統帥麥克阿

瑟將軍的指令來台灣接收，代表盟軍從事

軍事佔領，而不是由中國「取得主權」，

此亦造成了台灣定位上相當程度的不確定

性。此後蔣介石成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領

導人，美國也承認他為合法的中國政權。

其後四十餘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

國均聲稱自己係真正的中國代表，然而

1945年迄今，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曾控制過

台灣，也不曾對台灣行使任何形式的主權

或管轄權。  

 1979年，當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時，撤銷對中華民國的承認，而「認知」

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之主張。但是，誠如陳隆志教授所言，

「美國繼續以具有國家特質的實質政府或

國家對待台灣」。事實上，中國及台灣這

五十年來是各自分別存在的國家。此外，

台灣目前也保有與近三十個邦交國的正式

外交關係，以及約一百四十個國家的實質

關係。自1991年起，台灣承認中國大陸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掌控的事實，而將管轄

權限於台灣、澎湖、金門、與馬祖。台灣

並不尋求在聯合國代表中國，而是在尋求

獨立國家地位的確認以及成為聯合國會員

國。1999年7月，李登輝總統提出台灣與

中國「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時，凸顯了台

海兩岸兩國的現狀。  

 根據最近《美國對台灣人權狀況報告

書》指出：台灣堪稱一多黨民主的國家。

2000年的總統大選，民主進步黨候選人陳

水扁結束了國民黨長達五十年的統治，並

締造台灣歷史上第一次的政黨輪替，而

2001年的國會大選，執政黨（民主進步

黨）透過自由公平公開的選舉，取得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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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多數席次，成為國會最大黨。  

 對於台灣自由市場經濟的活力與對外貿

易實力，美國在該份報告書中亦予以肯

定；同時並讚揚台灣致力於維護言論自

由、集會結社自由等基本人權的成就，回

顧1992年以來，台灣舉行多場公正公開的

國會選舉，以及2000年陳水扁總統從三位

候選人中脫穎而出的表現，莫不是台灣人

民正當權利與和平政權的最佳展現。  

 隨著政治民主化歷程的推動，以及人民

自我認同的深植，台灣政治自決權已彰顯

無疑。而此是否也意味著，台灣的人民自

決在國際認同及加入聯合國的議題上的認

知，是否業已成熟？  

二、析述各關鍵的國際法律政策 

（一）自決權與人權  

 聯合國憲章將人權及相關自決權，奉為

圭臬。在《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中，針對人民自決權有如下的陳述：

「透過這種權利，人們有權自由決定他們

的政治地位，自由追求經濟、社會及文化

的發展」。倘若人民平等參與政治的權利

遭剝奪，則遑論權力分立與主權在民等真

意的實現。是故，無論政府抑或個人內外

領域，自決權的否認不僅干涉到國際間意

見的順暢交流、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下的

集會結社自由，更會對個人尊嚴、平等價

值、人權與思想免於受到歧視自由，產生

侵害。因此，國家自決與人權兩者間，應

當是並行且密切不可分的。  

 如此的緊密關連也可在其他方面得到印

證。《世界人權宣言》中亦提到：唯有

「基於人民意志」而建立的政府，方為一

合法有權力的政府；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權

力的基石，而此種人民的意志乃係透過定

期選舉、普遍與無記名的投票過程，加以

展現。一個著重人民自由意志的政府，其

人權與相關自決權的彰顯，必然是相映而

生。正如國際法院所言，「自決權的實

現，有賴於人民切身的真正自由意志。」

至於其目前認為可行的操作模式包含有

「建立一獨立的主權國家、……或將人民

在自主意識下的國家定位加以呈現」，無

論答案究係為何，此時台灣人民的自我認

同與長期以來對台灣自主政權的共識參

與，尤其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是故，對人民政治自決權或其他相關權

利的否認，不僅違背國民主權與參政自由

的人權意涵，更與聯合國憲章的精神背道

而馳。誠然，聯合國的一個主要目標是對

人民自決及人權的尊重；而此目標亦是聯

合國當局及權力的界線所在。譬如聯合國

憲章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授予安理會特定

權力；但關於其職務的履行，均應遵照聯

合國之宗旨與原則。是以，安理會的決定

不得違反人權與自決權；倘有違背，即是

一種「越權」。  

 當國家政策悖離了人民自決權與人權，

此時亦間接地產生了一種政治自殺與壓

迫。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規定，

各會員國不得使用威脅、武力或以「與聯

合國宗旨不符之其他方法」，「侵害任何

國家的政治獨立」。由此，對全體人類自

決權均需予以尊重、奉行與支持的意涵，

昭然若揭。所以，一旦有國家使用武力來

否定人民的基本權利時，即屬上述規定的

違反。至於對內部人民武備攻擊的禁止，

則係包含於該項規定。況且，此種反自決

權的武力，也已然威脅到聯合國憲章中國

際和平及安全的主要宗旨。於斯，《1970

年國際法原則宣言》明白禁止「任何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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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由政策面觀之，聯合國憲章第四條第

一項規定，「凡愛好和平之國家接受本憲

章所載義務者……得為聯合國會員國」。

其不僅宣示對會員資格的深切期許，也對

聯合國會員的和平原則、普遍原則，加以

確認。目前，台灣人口較多數會員國為

眾，然其卻被排除於會員資格外，此確實

有礙於聯合國發揮代表全人類的功能。是

以，此際最適宜的作法，即是將表徵二千

三百萬人民的政府，納入聯合國之中；更

何況，台灣本是世界的一份子，藉由它的

加入，亦有俾於聯合國達到真正代表全人

類的目標。  

人民自決權或支持恐怖主義的暴力行

為」；《1974年聯合國大會通過關於侵略

定義的決議》裡則是重申，「國家有責任

不使用武力剝奪人民的自決權」，若有違

反，勢必構成侵略或違犯和平的國際罪

行。從而，終止對內或對外的政府侵略，

不僅係為避免武力衝突，亦有助於達成國

際間的和平與安全。  

（二）國際認同與加入聯合國  

 「一個國家無論是單獨行動，抑或透過

結合同盟，皆負有依循聯合國憲章的義

務，以促使平等與人民自決權的落實，及

全球對人權與基本自由的維護與奉行」。

誠如國際法院在西南非洲法律地位諮詢意

見所言，對基本人權的否認，就是公然違

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則。一個國家有

否加以遵行，可自其於聯合國內對該等義

務的承認及表現觀之。倘若，對人民於相

對自由下所享有的自決權及人權予以剝

奪，實際上即是違反此等憲章義務。就這

點而言，否認台灣人民的自我認同與國家

決定，無異與憲章的精神相互悖離。  

 對於台灣問題，目前看來過時的1971年

聯合國大會決議亦有所示。第2758號決議

中，除了「將蔣介石政權在聯合國的代表

予以驅逐」，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

全體中國大陸人民以及「其為聯合國唯一

合法的中國政府」。是以，該決議並非完

整的解答。換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

灣政府今時今日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並不相

衝突。1971年的聯合國大會非但無法否認

台灣人民的政治自決權、人權及國家地

位，實際上在當年的決議中，也沒有將台

灣的權利予以排除。因此，無論從聯合國

政策的一致性、聯合國憲章的精神、抑或

是聯合國本身對人民自決權和人權的遵

行，我們應該都要對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提

議予以肯定。  

 有鑒於上述義務的一體適用性，當聯合

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在受理新會員加入案

時，必須取決於該等義務的遵守。此外，

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

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五十五條，也都制約了

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的權限。尤其第二十

四條更明白揭示，後者於履行維持和平及

安全職務時，應遵照聯合國之宗旨與原

則。從而，安理會對自決權與人權的否

認，必然是違反法律的。根據第五十五條

規定，諸如此類的責任與聯合國大會、甚

而與所有聯合國的機構皆有關聯。是故，

這種源於憲章的義務與權力的限制，應對

聯合國處理新會員的加入案有所適用。  

三、分析與建議 

 如觀察所示，隨著對「台灣人民」自我

認同的與日俱增，這塊土地上的民主獨立

與公共政策，也如火如荼蓬勃發展。事實

上，台灣人民已主張擁有一政治自決的權

利，個人與許多國家皆認為台灣確係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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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一「國家」的法定標準，並且它也

獲得來自部分國家的法律承認。種種跡象

均顯示，台灣不但已為一自主國家，其人

民自決在國際認同的時機上業已成熟。  

 從許多與自決權及人權攸關的國際法律

政策觀之，也可得出一個合理務實的看

法。根據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每一個國家

無論是單獨行動抑或結合同盟，都有責任

提倡平等與人民自決權，以及遵行基本自

由與人權。因此，繼續忽視台灣人民的自

我認同、自主國家地位以及國際上的國家

認定標準，無疑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規

定。為了實現與促進自決權及落實人權憲

章的精神，那些尚未「正式」承認台灣的

國家，應該要「正視」台灣確為一獨立國

家的事實。  

 由於聯合國憲章的義務位階高於其他一

般國際上的協議，憲章第二條第四項所明

示的會員責任及武力禁止原則，絕對優先

於任何有關中國的交易或協定。如果中華

人民共和國使用經濟暴力否定台灣人民的

自決權與人權，這種反政治自決的行為，

其受害者不但可能是任何一個國家（不一

定是台灣），受害國家應將此脅迫視為聯

合國憲章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的違反而

群起抗之。否則，將會對聯合國長久以

來，致力維護自決權及人權的形象，破壞

殆盡。  

 至於台灣如何加入聯合國，則係涉及其

他複雜的問題。目前會員的加入，均需獲

得聯合國大會及安理會的同意。中華人民

共和國在安理會享有一否決權；或許有人

認為，雖然蔣介石的中國代表權已被聯合

國所排除，但若藉由聯合國大會確認「中

華人民共和國乃係代表中國政權，台灣新

政府則是另一自主國家及全體台灣人民的

代表」，則此亦不失為一迴避否決權的辦

法。觀乎1971年的聯合國大會決議，雖為

一過時且不甚完整的解答，但卻是導致台

灣定位久懸未決的「繫鈴人」。自1895年

起，台灣即別於中國而自立存在；惟台灣

畢竟自始非屬聯合國的會員，故此亦為上

述方案的問題關鍵。一個新會員的加入，

在情理與實然面上，似乎仍應合於該政策

的規定；然而，如此又終究難脫中國行使

否決權的僵局。  

 倘若，採取刻意規避中國否決權的措

施，則極有可能被誤解為對常任理事國一

神聖權力的正面挑戰。如上所言，聯合國

會員無論於組織內外，均負有提倡與遵行

人民自決權及人權的憲章義務。由於安理

會的設立，乃係為落實憲章第一條及第五

十五條的聯合國根本宗旨及原則，因此本

身在執行受委託職務時，仍應遵循憲章第

二十四條第二項的規定，不可恣意為之。

很明顯地，安理會實無一合法依據斷然否

認台灣人民的自決權與基本人權。那麼，

據此推論，當中國於安理會行使否決權

時，這樣相似的否認難道就可以合法為之

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一個逕自背棄基

本人權與人民自決的否決權，在法律上是

一種「越權」且「自始無效」。在憲章的

規範下，無論於程序內或程序外，不只身

為組織一份子的中國無此權限，即便是聯

合國組織內的安理會，亦需受其規範。迄

今，國際法院尚未根據憲章，對安理會所

為之決議做出一越權的裁決；然而，自過

去的判決以觀，但有幾位法官則表示有此

意願。另外，聯合國大會似乎也可起而效

尤，甚至請求國際法院，就會內特定決議

或常任理事國否決權行使的合宜性，為一

建議式判決（諮詢意見）。至若，由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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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自行發動一對否決權程序正當性的機

制，亦未嘗不是個可行之道。  

 同時，中國也有其他的選項。鑑於聯合

國憲章對自決權與人權的致力維護、台灣

人民為自主國家與政治自決的已然確立、

中國不能合法使用武力或強大的經濟威脅

剝奪台灣人民的自決權與基本人權、以及

中國無論在安理會、亞洲抑或全球國際的

法律、經濟、政治層面，其舉足輕重之地

位與日俱增，故中國應以「良藥苦口」的

態度，正式承認台灣的國家地位與接受台

灣加入聯合國。如此一來，不僅可為中國

帶來國際社會的尊敬與認同，更有利於促

進台灣與中國兩地人民在經濟、社會、文

化的互動與成長。縱使，這個選項最終無

法獲得支持；然而，台灣人民仍可藉由其

他的政治自決模式，選擇自己的未來，諸

如「自由聯盟、與其他獨立國家的結合、

或由人民自主決定任何形式的國家地

位」。  

 舉凡一和平選項係以實現自決權、人

權、聯合國全體代表權及各國之公私益為

目的者，其最終都應為聯合國的會員國所

接受。就一位有見地的領袖而言，目前確

實是進行所謂和平選項的適當時機，以期

達成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目的，並使得台

灣的國家地位獲致國際認同，進而成為聯

合國的新會員。  

（本文發表於 2003年9月5日新世紀智庫

（New Century Institute, New York）在耶魯

大學紐約市俱樂部，所舉行的「聯合國與

台灣」國際會議，由謝宇琇翻譯。） ◎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26期／2004.06.30 103 


